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闫闫淑淑青青治治疗疗费费可可从从善善款款中中支支取取
聊城慈善总会表态：以后住院面临费用问题，可再申请

9月26日，山东科创律师事务所
律师展玲表示，纵观整个救命善款
被转捐事件，其实各方的权责和违
法行为都很容易厘清。

她认为，本案中，聊城文轩中学
广大师生为捐赠人，对捐赠款项和
募集人使用捐款享有监督权；聊城
文轩中学作为捐款募集人，对所募
集的款项有根据捐赠人意愿使用或
转移占有的义务，不过并没有此项
捐款单独的处分权利；闫淑青作为
第三人，是捐赠款的受益人，她享有
向募集人要求支付捐赠款并按捐赠
人意愿使用捐赠款的权利。

展玲告诉记者，从法律上讲，文
轩中学校方没有经过受赠人闫淑青
的同意，也没有经过全体捐赠师生
的认可和同意，就将25万余元善款
转捐给聊城市慈善总会，很明显是
一种“越权处分”的行为。闫淑青可
依据以上事实及相应的证据，向人
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聊城文轩中
学及聊城市慈善总会退还捐款。

“我们还是建议各方能协调解
决，毕竟大家的出发点都是出于爱
心。”一位长期关注此事的慈善系统
内部人士说。

本报记者 吴金彪

文轩中学越权转捐

闫家可要求退还25万余元救命善款被
转捐一事有了最新的进展。
9月26日，接受这笔善款的
聊城市慈善总会接受本报
记者采访时表态称，闫淑青
此次住院治疗的费用可以
从被转捐的25万余元善款
中“报销”。如果以后闫淑青
住院，面临费用问题，可以
再申请。

慈善总会：

闫淑青治疗费
可“报销”

9月26日下午，记者在聊
城市慈善总会见到了救助部
一位负责人，他告诉记者，闫
家失去了儿子，女儿又患重
病，对闫玉房一家遭遇深表同
情。

这位负责人告诉记者，出
于“扶贫济困”考虑，今年4月
份给闫淑青送去了1万元救助
金，钱虽不多，但已是慈善总

会日常救助的最高额度。慈善
总会有“一年内不重复救助”
的原则，今年无法再对闫淑青
进行日常救助。

不过，考虑到闫玉房一家
的实际情况，这位负责人表
示，经领导研究决定，闫淑青
家人可以拿着闫淑青这一次
住院的发票单据，报销此次在
济南住院期间的治疗费用。

“我们已经将这一情况告知了
闫玉房一家人。”

“除了治疗费用可以从
25万元善款中“支取”，如果
以后闫淑青住院，面临费用
问 题 ，可 以 再 向 领 导 申
请。”这位负责人表示，
慈善总会任何善款的使用
都 是 在 社 会 监 督下使用和
支取的。

闫玉房：

考虑报销建议
仍会争取权利

聊城市慈善总会表态之后，
26日下午，记者又联系了闫淑青
的父亲闫玉房。他向记者表示，
对于报销这次住院的费用，慈善
总会的工作人员确实向他说过
了，对于慈善总会的建议他会考
虑，毕竟女儿还在治疗，急需用

钱，“身体最重要。”
不过从内心来说，闫玉房

还是觉得，这笔善款本来就是
属于自家的，是师生的爱心捐
款，现在却要一点点向慈善总
会申请支取，“心里总觉得不
舒服，不是那么回事。我仍会

争取应有的权利。”闫玉房说，
转捐事件发生至今，已经过去
了4个多月，他已经身心疲惫，
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女儿能
早日康复，儿子已经失去了，
他不想因为缺钱耽误女儿治
病。

本报记者 吴金彪

聊城市慈善总会
本报记者 吴金彪 摄

救命善款被转捐 律师说法


	A07-PDF 版面

